
澎湖縣政府警察局（啟明派出所）防空避難設備位置告知書 

里 別 
防空避難設備 

名 稱 

防 空 避 難 設 備 

位 置 

容 納 

人 數 
備 註 

啟明里 長春西藥房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正路 8號 102人 無障礙避難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仁愛路 41

號 
33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仁愛路 43

號 
21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仁愛路 45

號 
16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仁愛路 47

號 
8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正路 20

號 
70人   

啟明里 全聯福利中心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51

號 
58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啟明街 5號 16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啟明街 12

號 
5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正路 30

號 
86人   

啟明里 寶華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正路 2號 255人 無障礙避難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山路 4-1

號 
16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山路 8號 33人   

注 意 事 項 

緊急警報發布後，民眾之避難行動要領如下： 

一、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之人員，立即進入防空地下室或其附近掩蔽之處所

避難。 

二、在機場、碼頭、車站之旅客及街道中之行人，應依避難指標，由有關

人員指導，立即進入附近防空避難場所避難。 

三、在工作場所（如機關、社團、工廠）及在學校之人員，立即進入指定

之防空位置避難。 

四、在郊外之人員，就近利用地形、地物避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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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山路 8-1

號 
33人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山路 14

號 
22人  

啟明里 大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山路 18

號 
33人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山路 20

號 
46人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山路

20-4號 
22人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臨海路 23

號 
18人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15

號 
13人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24

號 
22人  

啟明里 石油公司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福路 16

號 
86人  

啟明里 公寓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6號 100人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臨海路 10

號之 6 
44人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14

號 
86人  

啟明里 公寓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仁愛路 7號 106人  

注 意 事 項 

緊急警報發布後，民眾之避難行動要領如下： 

一、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之人員，立即進入防空地下室或其附近掩蔽之處所

避難。 

二、在機場、碼頭、車站之旅客及街道中之行人，應依避難指標，由有關

人員指導，立即進入附近防空避難場所避難。 

三、在工作場所（如機關、社團、工廠）及在學校之人員，立即進入指定

之防空位置避難。 

四、在郊外之人員，就近利用地形、地物避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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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明里 澎湖和田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2號 337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8號 105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28

號 
40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36

號 
38人   

啟明里 豐谷賓館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福路 4號 72人 無障礙避難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16

號 
31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26

號 
96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

22-1號 
38人   

啟明里 一信合作社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44

號 
53人   

啟明里 海洋渡假村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臨海路 3號 476人 無障礙避難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正路 22

號 
106人   

啟明里 公寓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惠民路

36-1號 
118人   

啟明里 二信合作社總社 
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仁愛路 61

號 
321人 無障礙避難 

注 意 事 項 

緊急警報發布後，民眾之避難行動要領如下： 

一、在家庭及公共場所之人員，立即進入防空地下室或其附近掩蔽之處所

避難。 

二、在機場、碼頭、車站之旅客及街道中之行人，應依避難指標，由有關

人員指導，立即進入附近防空避難場所避難。 

三、在工作場所（如機關、社團、工廠）及在學校之人員，立即進入指定

之防空位置避難。 

四、在郊外之人員，就近利用地形、地物避難。 

 


